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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狗患”先从治“人祸”开始

留出生命通道，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本报特约评论员 盛翔

【新闻背景】近日，全国多地频
频出现藏獒伤人事件：大连接连发
生藏獒咬伤九旬老妇，咬死3岁女
童的惨剧，北京3天内5人被藏獒
咬伤，四川、山西等地亦发生类似事
件。藏獒咬死大连女童事件，大连
警方已经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
狗的主人刑事拘留，如罪名成立，其
最高将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6月30日《新京报》）

狗毕竟是畜生，跟它讲不出什
么道理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
能对“狗患”一声叹息，因为，“狗患”
本质上还是“人祸”。

国内很多地方都有养犬管理规
定，“不得饲养烈性犬、大型犬；不得
携犬进入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携
犬出户时，须束犬链，由成年人牵
领”。就算那些未禁止饲养烈性犬、
大型犬的地方，也都明文规定“对烈
性犬、大型犬实行拴养或者圈养，不
得出户遛犬”。然而，某些人不仅将
烈性犬、大型犬当宠物养，而且疏于
看管，根本没有拴养或圈养，未束犬
链的大型犬常在公共场所出没。

如果养犬规定能够得到落实，
像藏獒这样的烈性犬就不该在城市
里出现，更不该游荡在大街上、公园
里。换言之，在市区饲养烈性犬本
身就是违法的，狗的主人必须为之
承担责任；发生咬人事件，无论狗的
主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当依法被
追责。可从近期发生的事件看，大
多都是民事赔偿了事，这无异于对
违法养狗行为的纵容。

大连女童被藏獒咬死，警方以
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狗的主人刑
事拘留，这实属少见。

狗的主人明知狗有可能伤人，
还将藏獒这样的烈性犬自由外放，
无论是否真的伤了人，这都是一种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
公共利益，对不特定公众的人身安
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恶犬伤
人，其主人必须被追究刑责。

当然，要真正治理“狗患”，还应
尽快出台全国性的相关规定，对烈性
犬、大型犬实行城市区禁养，凡带烈
性犬、大型犬出户遛犬的必须追责；
而对于恶犬伤人案件，更应明确狗的
主人须承担的刑事责任。总之，治

“狗患”，必须从治“人祸”开始。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近日，洛龙区关林
镇政府家属院因电线短路导致一电
表箱发生轻微爆炸，引发火情。消
防人员接到报警后5分钟到场，消
防车却因小区车辆堵路无法进入。
（见本报6月29日A09版报道）

小区里起火了，消防人员闻讯
赶来，过了一道门还有一道门，本就
不宽敞的通道上还停着许多车，眼
瞅着火势逼人，消防车却鞭长莫及。

看罢这则新闻，也许有人会说，
多亏关了电闸，可以用水灭火，还好
没啥人员伤亡。可庆幸之余，有没
有人设想一下，万一发生更大的火
灾，万一电线还通着电，咋办？

私搭乱扯电线可怕，小区没有
灭火器也可怕，但更可怕的莫过于
消防通道不畅——消防车无法进
入，寄希望于人力灭火，一次或许行
得通，还能次次行得通？

事实上，消防通道不畅的隐患
在我们身边很普遍，尤其在一些老
旧小区。当然，这里面有一定的客
观因素，比如小区老旧，小区道路狭
窄，缺乏相应的停车位规划，而私家
车越来越多……但我们是否就能因
此随意停车，堵占消防通道？

毋庸置疑，消防通道就是生命
通道，决定着救援时机、救援效率、
救援结果。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

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
防通道。道理谁都明白，实际操作
中，却未必人人能做到。

可以想象，这些绝对不会是个
别人的想法：不让停在路边，你让我
把车停在哪里？只要做好日常防
患，车停在路边又何妨？在过道上
停车，留下联系方式固然可以，可万
一个人隐私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怎
么办？……

不可否认，这些想法与个中担
忧也有道理。问题是，小区消防安
全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维护消防
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每个人都从图
方便考虑，不愿让渡一部分个人利
益，公共权益又如何得到保障？

留出生命通道，绝不能只是说
说而已。于个人来讲，尽量规范停
车、有序停车，不占道停车；于管理
者而言，加强规划设计，抓好日常
监管，对挤占消防通道现象及时予
以整改。

从长远来看，破解小区停车难
问题，从源头保持消防通道无阻，也
是我们应着手去做的事。


